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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说法

男子冒充医学博士

四年骗走女医学生30余万元

为了让养老钱更好地保值， 一些老人会
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但，老年人一直合作的
理财经理推荐的产品，一定靠谱吗？ 日前，上
海浦东法院举行的涉金融理财产品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就发布了这样一
起典型案例。

银行理财经理推荐私募基金

2014年至 2019 年 6 月，陆某在某银
行处担任理财经理。自 2014 年起，经陆某
推介，孤寡老人老葛多次购买某银行自销
或代销的理财产品，也因此建立了信任基
础。
2017 年 8月，陆某向老葛推介由该银行

分行作为托管人的“某票据投资私募基金”，
并告知老葛，该私募基金由该银行分行监管。
2017年 8 月 24 日，时年 76 岁的老葛在

某银行处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E 盾证
书短信验证）及个人投资理财服务短信业
务，转账日累计限额 200 万元。几分钟后，老
葛的账户就向该私募基金转账 200 万元，后
收回本金及收益再行复购，直至 2018 年 11
月 29 日，老葛第五次购买该私募基金 100
万元。

因违规推介起诉索赔百万

然而，让老人没想到的是，因该基金管理
人将非法募集资金用于私募基金申报用途之
外的股权投资等项目，致经营亏损，相关实控
人等被认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老葛第
五次投资仅收回 4315.07 元。
相关刑事案件查明，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3月，陆某在担任某银行理财经理期
间，向客户宣传该私募基金，介绍 20 多名客
户签订相关基金合同，这些客户大部分为
50-70 岁。陆某则从中获取好处费，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
2022 年 10 月，监管机构认定，陆某违

规私自推介销售私募基金，某银行员工行为
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陆某对此负有
直接责任，某银行时任行长负有直接管理责
任。
之后，老葛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银行

赔偿其投资款损失 100万元及利息损失。

银行被判先行承担 40%赔偿责任

银行该不该为老葛的损失负责呢？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陆某销售涉

案私募基金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
理。
法院认为，认定职务行为须同时符合时

间场所标准、职权标准、身份标准、目标标准。
虽然陆某多次在银行经营场所向老葛推介涉
案基金、帮助葛某进行基金投资转账，但老葛
亦存在一定过错，并非善意相对人。比如，老
葛难以合理解释在多次大额支出购买涉案基
金后，仍表示不知晓投资行为，缺乏基本的风
险意识；老葛有多次购买某银行代销理财产
品的经历，与涉案基金业务流程存在明显区
别；老葛未充分注意陆某“不要告诉别人”之
类的异常提醒。

另外，某银行亦未因此受益，故陆某的
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及表见代理，所以，老
葛主张某银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乏依
据。
那么，难道银行就不存在过错吗？对此法

院认为，陆某的销售对象多为老年人，其在工
作时间、工作场所向众多老年人销售非本行
代销的私募基金，该行为危害性尤其严重，银
行应当尽到更高的注意和提醒义务，但某银
行违反审慎监管职责，存在管理疏漏，该等疏
漏为陆某私售涉案基金提供了便利，存在过
错，且与老葛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
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最后，老葛损失的直接原因系陆某非法

相关人员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
某银行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过错行为为陆某
提供了便利，老葛自身亦存在过错，法院据此
酌定某银行就老葛投资亏损的 40%先行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提醒老年人树立理性投资理念

上海浦东法院认为，老年人对金融知
识的了解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更弱，金融
机构向老年金融消费者销售理财产品时，
应秉持审慎经营规则，完善员工管理制度，
强化对服务老年客户群体销售人员的监管
职责，谨防管理疏漏。同时，应切实考虑到
老年金融消费者在信息获取、风险识别等
方面可能存在局限，避免为了单纯推销产
品而忽视老年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承受能
力。
法院也提醒，老年金融消费者也应当树

立理性投资理念，不盲目听信销售人员的口
头介绍和承诺，尽到审慎投资的注意义务，必
要时寻求家人、朋友的帮助，提高风险识别能
力和风险防范意识。

晨报记者 姚沁艺

近日，徐汇警方成功破获一起以“博士”
身份为幌子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马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该案件涉及金额高达 30余万
元，受害者刘女士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被马
某以虚假身份诈骗，直至最终察觉异样并报
警。
刘女士是某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四年前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通过校友群结识了自
称是知名医院公派海外读博的马某。马某利
用校友关系和所谓的高学历身份，迅速赢得
了刘女士的信任，并与其互加微信。在后续
的交流中，刘女士发现马某不仅 “博学多
才”，还声称结识了多位医院领导和专家，
于是便开始向其寻求工作和学历提升的帮
助。
最初，刘女士希望继续深造读博，马某便

声称可以为其牵线搭桥，但需要支付“好处
费”。刘女士信以为真，向马某转账 1 万元。

随后，马某又以推荐刘女士进入知名医院工
作、帮助其在职读博为由，向其索要了 12 万
元，并让刘女士添加了所谓的“博士生导师”
微信。刘女士与“博导”进行学术交流后，对
马某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
在随后的几年中，马某又以联系医院福利

分房、申请国外深造名额、过节送导师礼金等
为由，陆续向刘女士索要钱款，累计金额高达
20余万元。然而，马某始终以各种理由搪塞拖
延，从未真正办成过任何一件承诺的事情。
直至 2024 年底，刘女士察觉到异常，亲

自前往医院找到“博士生导师”核实情况，对
方却表示根本不认识马某，也从未与刘女士
进行过学术交流。至此，刘女士才意识到自己
被“假博士”骗了，于是果断报警。
接到报案后，徐汇公安分局枫林路派出

所高度重视，迅速根据刘女士提供的线索展
开调查。在外地警方的支持下，警方最终将犯

罪嫌疑人马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马某对其利用虚假身份进行诈

骗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据交代，马某并非知
名医院的医生，也从未赴海外读博，更不是刘
女士的校友。所谓的“博士生导师”微信号，
实际上是马某自己虚构的小号，他多年来一
直通过一人分饰两角的方式与刘女士联系，
骗取其信任。骗来的 30余万元均被马某用于
房屋装修和个人日常消费。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因涉嫌诈骗罪已

被徐汇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
侦办中。
警方提醒，尤其是通过网络平台结识的

陌生人，一定要保持警惕，核实对方身份信息
尤为重要。在涉及金钱交易时，更要谨慎对
待，切勿轻易转账。同时，市民应提升防范意
识，了解各类诈骗的常见手段和防范措施，避
免落入圈套上当受骗。如遇可疑情况，请及时

拨打 110报警。

晨报记者 陈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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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经理违规代销私募基金

孤老起诉银行索赔百万元


